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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 

 

行政长官选举投票日的统筹及支援  

 

第一节  —  联合统筹中心及其他工作组  

10 .1  选 举 事 务 处 在 香 港 会 议 展 览 中 心 设 立 联 合 统 筹 中 心

( “ 统 筹 中 心 ”) 。 统 筹 中 心 在 投 票 日 当 天 上 午 七 时 三 十 分 开 始 运

作 ，直至所有候选人、选举 委 员 及 市 民 均 离 开 主 投 票 站 及 中 央 点

票 站后才停止运作。统筹中 心 的 工 作 人 员 包 括 以 下 各 方 的 代 表 ：

政 制 及 内 地 事 务 局 、 选 举 事 务 处 、 运 输 署 、 香 港 警 务 处 、 消 防

处、政府新闻处、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及亚博馆。  

10 .2  除 统 筹 中 心 外 ， 投 票 日 尚 设 有 多 个 工 作 组 执 行 或 统

理各项特定的工作和任务，包 括 迎 宾 及 接 待 组 、 进 场 登 记 及 名 牌

补 领 组 、 场 地 保 安 组 、 场 地 后 勤 支 援 组 ( 统 理 新 闻 中 心 、 茶 点

区 、 候 选 人 的 房 间 等 )、 中 央 点 票 支 援 组 、 资 讯 科 技 支 援 组 、 电

话查询热线组、传媒关系组 、 位 于 选 举 事 务 处 海 港 中 心 办 事 处 的

行政支援组，以及选举主任 办 事 处 支 援 组 。 此 外 ， 亦 设 立 了 数 据

资 讯 中 心 ， 负 责 接 收 投 票 站 主 任 就 投 票 率 提 交 的 报 告 、 选 举 主

任、投票站主任及投诉处理 中 心 就 所 收 到 的 投 诉 提 交 的 报 告 ， 以

及核实点票结果。数据资讯 中 心 亦 整 合 各 类 选 举 数 据 ， 向 公 众 及

相 关 部 门 发 放 有 关 资 讯 。 选 管 会 和 政 制 及 内 地 事 务 局 、 选 举 主

任、律政司、香港警务处、 政 府 新 闻 处 、 消 防 处 、 民 众 安 全 服 务

队、医疗辅助队、投诉处理 中 心 、 资 讯 科 技 管 理 组 、 候 任 行 政 长

官及选举事务处的人员，均获提供独立的房间，方便工作。  

  



71 
 

第二节  —  投诉处理中心  

10 .3  由 于 主 投 票 站 和 中 央 点 票 站 均 设 于 香 港 会 议 展 览 中

心 ， 因 此 ， 投 诉 处 理 中 心 亦 设 于 香 港 会 议 展 览 中 心 中 央 点 票 站

内，以便处理收到的投诉。 这 安 排 确 保 可 当 场 迅 速 处 理 投 诉 ， 而

选管会委员、选举主任及助 理 选 举 主 任 集 中 在 同 一 场 地 ， 亦 有 助

更有效沟通。  

10 .4  投 诉 处 理 中 心 会 接 收 和 处 理 市 民 通 过 电 话 、 传 真 或

电邮就选举提出的投诉。投 诉 处 理 中 心 当 值 的 职 员 为 选 管 会 秘 书

处的人员，中心在投票期间一直运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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